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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允价值披露分类标准的思考

孔庆林（副教授） 史璐璐

（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 重庆 400054）

【摘要】我国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2014年7月1日执行）中提出了企业应当将

公允价值计量按照持续和非持续性进行分类披露，并规定了具体披露内容。本文在讨论分析这种分类方式的优点

以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按照“时点”分类的想法，并列举了该分类标准下的披露内容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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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于 2014年 1月底颁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CAS 39），对
公允价值的计量以及披露进行规范。准则在公允价值披

露方式上借鉴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3 号——公允价
值》对公允价值计量按照持续性和非持续性进行分类披

露的要求。本文认为，分类披露是必要的，但是国际会计

准则的分类标准不一定适用于我国，需要根据我国准则

的特殊要求来对公允价值计量披露进行分类，此外还要

对披露内容进行列举说明，并统一披露格式。

一、CAS 39披露分类标准的优缺点
随着公允价值计量的广泛应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金融工具，还包括投资性房地产等

非金融资产，不同项目的公允价值取得方式以及确认条

件不同。对企业产生影响的方式也不同，投资者关注的信

息也不同，这导致其披露的侧重点不同。新准则的颁布，

规定企业应当根据相关资产或负债的性质、特征、风险以

及公允价值计量的层次对该资产或负债进行恰当分组，

并按照组别披露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信息。这使得披露

重点更加清晰明了，方便投资者获取有用信息。

CAS 39中对持续性和非持续性公允价值计量进行了
定义。持续性公允价值计量是指其他相关会计准则要求

或者允许企业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持续以公允价值进行

的计量。非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是指其他相关会计准则

要求或者允许企业在特定情况下的资产负债表中以公允

价值进行的计量。持续性的公允价值计量强调了“每个资

产负债表日”，明确说明了此类项目在报表中是按照资产

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进行反映，但是非持续性的公允价

值计量定义中的“特定情况下的资产负债表中以公允价

值进行计量”却比较难以理解，准则中也没有进行列举说

明，难以判断其涵盖的范围。

例如，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

换入时的公允价值入账。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固定资

产后续计量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期末资产负债表中反映

的是交易发生时的历史成本，并不是资产负债表日的公

允价值，但是该交易涉及到公允价值计量，按照定义，却

又不能分类为非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此外，持有待售固

定资产在划分时需要根据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与账面

价值孰低来确定是否调整账面价值，需要对其公允价值

进行评估，但是期末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不一定是公允

价值，此类事项是否划分为非持续的公允价值也有争议，

这就为公允价值准则在实务中的应用增添了难题，由于

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没有统一标准，其披露内容可能会

混乱不清。

二、新分类标准的提出

国际会计准则的分类标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

是根据我国公允价值计量应用的特殊性，以“是否持续

性”为分类标准并不能涵盖我国的公允价值计量范围，而

且“非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的划分标准难以界定，笔者

建议按照公允价值取得时点为分类标准，将公允价值计

量分为三类：“起始点公允价值计量”、“重分类日公允价

值计量”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计量”。这种分类方

式使得公允价值披露信息更加清晰明了，解决了“非持续

性公允价值计量”划分标准模糊的问题。

三、新分类标准下的披露内容及格式

1.“起始点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起始点公允价值
计量”是指企业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或债务重组、接受

捐赠等方式获得的资产或负债在初始入账时按照取得日

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期末资产负债表中不再调整。与这

些交易或事项相关的资产或负债的增加或减少，对当期

损益或其他综合收益造成影响，因此企业应当对其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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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取得归为一类进行披露。

（1）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债务重组。除应披露交易
日换入或抵债所得资产或权益的公允价值获取信息外，

还应重点披露，该交易商业实质的判断依据，是否属于关

联方交易，换入或抵债所得资产或权益的用途以及后续

计量，交易对当期利润表以及资产负债表的影响金额等。

（2）长期股权投资。除应披露交易日取得或支付对价
的公允价值获取信息外，对于权益法核算的，还要披露被

投资方公允价值相关政策，商誉的价值及商誉的确认方法。

（3）接受捐赠或投资者投入。企业接受捐赠和投资者
投入的资产，合同或协议书未注明价值或者注明价值不

公允的，应采用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重点披露以下内

容：取得的投资者投入资产的合同或协议书协议价格，该

资产的市场价值或者同类资产的市场价值，或者评估机

构评估报告。

2.“重分类日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重分类日公允
价值计量”是指，由于会计政策的变更或其他外部原因，

使得企业对原有资产或权益的性质或计量属性进行变

更，需要对重分类日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按照评估日公

允价值计量。此外，如果根据相关准则规定资产负债表日

也要进行公允价值计量时，期末资产负债表中按照资产

负债表日的评估价值反映。该事项很有可能对企业的财

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投资者不

仅关注公允价值是如何获取的，

更关注相关重分类事项的合规

性，企业除应重点披露重分类的

原因、条件及报表影响等相关信

息外，还要披露重分类日评估报

告。

（1）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披露重分

类的原因，持有意图的变化，重

分类的比例，剩余投资的处理。

（2）自用房地产或存货重分
类为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应披露房地产用途发

生改变的确凿证据（相关的出租证明材料等），专业评估

机构给出的公允价值评估报告，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或资产减值准备。已计提的折旧或摊销，该重分类对企业

利润表的影响金额。

（3）成本模式下的投资性房地产重分类为公允价值
计量模式。披露相关房地产市场的活跃性评估报告。

（4）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的重分类。披露某项资产划
为持有待售的合同或协议等证明文件，持有待售非流动

资产的名称、账面价值、公允价值取得方法，预计处置费

用和预计处置时间等。

3.“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资产负债
表日公允价值计量”是指，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相关资

产或权益公允价值进行评估，主要披露资产负债表日公

允价值获得信息，公允价值变动对报表的影响金额。

（1）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以及生物资产。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中的要求进行披露。
（2）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的投资性房地产。除一般性

的披露要求外，还要重点披露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占地

面积、成本价值以及专业评估机构评估报告。公司要结合

宏观环境、行业政策、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公司的实际

情况等因素，恰当地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并考

虑投资者的信息需求，根据重要性原则合理判断有关信

息披露的详尽程度，做出充分适当的信息披露。

建议对这几类公允价值的披露格式做出统一，可以

将各项目按照计量时点性质分类的同时按照采用的公允

价值级次平行披露，并编制“公允价值应用情况一览表”

（见下表）。将涉及公允价值计量项目的账面价值、公允价

值、相关交易对利润表以及资产负债表的影响，采用的计

量级次等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信息以表格的形式列出来，

便于投资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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